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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国信公司签署了《关于浙江商业银行股权转让协议》，国信公司以

１０

，

１８３

，

６７８

美元、

６

，

３６４

，

７９８

美元和

５

，

０９１

，

８３８

美元的价格分别受让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

行和交通银行所持有的浙江商业银行

４０％

、

２５％

和

２０％

的股权，前述股权转让价

款均已支付完毕。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由中国银行委托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中瑞华恒信评报字（

２００２

）第

０２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中国银行资产保

全部出具的中银全函

／２００４－２０９

号《资产保全部便函》，前述资产评估报告已经

由中国银行提交财政部备案。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函［

２００３

］

２４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报送浙

江商业银行收购重组方案的函》 有关 “将浙江商业银行建成以民间资本为主

体，以服务中小企业为重点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以及中国银

监会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要求， 国信公司将已经收购的浙江商业银行

１５

，

１４２

万元出资额进行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浙江商业银行召开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 同意国信公司将受让的浙江商业银行

２８

，

１４２

万元出资额中的

１５

，

１４２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万向控股等

１２

家受让方。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国信公司分别与万向控股等

１２

家受让方签署了《浙江商业银

行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１

：

１．１

，相关股权转让价款均已支付

完毕。

具体受让方和受让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受让单位 受让出资额（元） 转让价格（元）

１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９１

，

０００

２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９１

，

０００

３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１９

，

０００

４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１９

，

０００

５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９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１９

，

０００

６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７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７６４

，

０００

８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６５

，

０００

９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８

，

３８２

，

０００

１０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８

，

３８２

，

０００

１１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３８

，

０００

１２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９２７

，

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１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６

，

５６２

，

０００

该等转让获得浙江省财政厅同意，并取得了中国银监会的批准。本次股权

转让已经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浙勤评报字［

２００４

］第

３９

号《浙江商

业银行整体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已由国信公司报浙江省

财政厅备案。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浙江省国资委以“浙国资产字［

２００４

］

１

号”《关于划出浙江

商业银行（筹）股权的通知》，决定将国信公司持有的浙江商业银行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股份划转交通集团持有。 本次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

（

２

）浙江商业银行增资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浙江商业银行召开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同意浙江

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从现有的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以

１

：

８．２７７

汇率折算， 折人民币

３３

，

１０８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１２５

，

７６６

万元；国信公司和浙江省国际信托放弃新增

注册资本的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９２

，

６５８

万元，由万向控股等

１３

家单位认购。 后

万向控股等

１３

家认购单位与交通集团、浙江省国际信托签订了《浙江商业银行

新增注册资本认购协议》，约定由万向控股等

１３

家单位认购浙江商业银行新增

注册资本

９２

，

６５８

万元。 具体认购单位及增资价格如下：

序号 增资单位 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元） 增资价格（元）

１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２８５

，

０００

２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２８５

，

０００

３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４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５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１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６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０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６１９

，

０００

７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８４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１３９

，

３００

８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２７７

，

０００

９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１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３８

，

１３３

，

０００

１２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２４４

，

０００

１３

浙江厚源纺织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９０２

，

６００

合 计

９２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８４

，

７１９

，

９００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函［

２００３

］

２４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报送浙

江商业银行收购重组方案的函》，浙江商业银行重组中向社会募集新股，按每

股

１

：

１．３

的价格溢价募集，增资扩股的对象原则上以浙江省民间资本为主。 本

次增资价格高于前述新股募集价格，且增资方主要为浙江省民间资本。 因此，

本次增资的具体单位范围、增资价格及定价方式符合“浙政函［

２００３

］

２４

号”文

件的批复内容。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浙天会［

２００４

］第

１７５

号验资

证明，对前述增资款项缴纳情况进行了确认：经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后，浙江

商业银行的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

元， 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明细如

下：

序号 股东单位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４

２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４

３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４

４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４

５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４

６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４

７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４

８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５

９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７

１０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８

１１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８

１２

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３．９５

１３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４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１５

浙江厚源纺织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３

合 计

１

，

２５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３

）浙江商业银行整体改制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浙江商业银行召开了

２００４

年第二次股东会，同意：

①

将浙

江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②

同意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暂定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③

同意按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净资产折合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总额，并按该股份总额以各股东在浙江商业银行中的股权比例，作为各股

东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股份；

④

同意浙江商业银行总部从宁波迁至

杭州。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浙天会［

２００４

］第

１７５

号验资证

明， 确认浙江商业银行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１５０

，

０７３

万元，

根据折股方案， 各股东在浙江商业银行中的出资比例折合为股份总额

１５０

，

０７３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折股后总股本为

１

，

５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

本行的前身浙江商业银行重组已经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和中国银监会的

批准，履行了相关的决策、审批、评估、备案等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的要求，过程合法合规。

３

、本行的设立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本行创立大会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商业银

行重组工作的报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选举了本行董事会、监

事会成员。 同时，本行各发起人签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浙天会［

２００４

］第

１７５

号验

资证明，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进行了验

证。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６

日， 本行取得了中国银监会核发的编号为

０００００４２３

（机构编

码：

Ｂ１１０１３３１０Ｈ０００１

）的《金融许可证》。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浙江省工商局以“（国）名称变核内字［

２００４

］第

３４２

号”《企

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浙江商业银行名称变更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商资批［

２００４

］

１０８９

号”《商务

部关于同意浙江商业银行股权转让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批复》，同意浙江商业银

行中方投资者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及外方投资者南洋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浙

江商业银行股权转让给国信公司，本行变更为内资企业。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本行取得浙江省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７６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行前身浙江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以及本行的设立获得了中国

银监会的批准，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履行了相关的决策、审批、备案等

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过程合法合规。

４

、本行发起人及设立时的股本

本行设立时的发起人为交通集团、 万向控股、 旅行者集团等

１５

家法人单

位，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

，

０７３

万元，股本总额为

１５０

，

０７３

万股。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浙天会［

２００４

］第

１７５

号验资

证明，审验确认本行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１５０

，

０７３

万元，

折合股份总额

１５０

，

０７３

万股。

本行设立时的股本设置、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

）

１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５

，

１７５

，

４８２ １０．３４

２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１５５

，

１７５

，

４８２ １０．３４

３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５

，

１７５

，

４８２ １０．３４

４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１６９

，

６４２ ９．５４

５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１６９

，

６４２ ９．５４

６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１６９

，

６４２ ９．５４

７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１６９

，

６４２ ９．５４

８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３０８

，

０３５ ７．９５

９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

，

５８４

，

８２１ ４．７７

１０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

，

７２９

，

０５４ ３．９８

１１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

，

７２９

，

０５４ ３．９８

１２

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

，

２７８

，

８３５ ３．９５

１３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

７１７

，

３７４ ２．３８

１４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

７１７

，

３７４ ２．３８

１５

浙江厚源纺织有限公司

２１

，

４６０

，

４３９ １．４３

合计

１

，

５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行自浙江商业银行整体改制变更设立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时，系

按以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经审计净资产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额。

本次整体改制变更及设立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以及中国银监会批准， 整体改

制变更及设立完成后，本行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登记并领取了《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因此，本行的设立未违反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效。

（二）本行历次股本演变情况

１

、

２００７

年增资扩股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本行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

２００７

年增资扩股的议案》、《关于浙商银行变更注册资

本的议案》和《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本行发行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交通集团等

１４

家股东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即

１．２１

元

／

股）的价格以货币方式认购。增资完成后，本行注册资本从

１

，

５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元

增加至

２

，

７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增资方案，本次增资由原股东（及其关联方）按

原持股比例进行认购。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０７

］

５８６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及变更注册资本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本次增资方

案、注册资本变更以及增资后持股

５％

以上股东认购本行股份等相关事宜。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４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浙天会验［

２００８

］第

５

号验资报

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总额

２

，

７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增资价款已足额缴付。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９５

），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

７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增资认购股份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认购方 股份数量（股）

１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３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４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５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９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７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７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８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９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０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１

浙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１２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４

会稽山绍兴酒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４８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９

年增资扩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本行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同意进行增资扩股，增资

价格以经审计的本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值为准； 同意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审查增资股东的资格，并确定各增资股东认购的新发行股份数额、

新发行股份总额、增资规模及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本行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增资扩股的议案》、《关于变更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了

１７

家增资认购

方以及各增资认购方认购的新发行股份数、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数，并确定本次

增资认购价格为

１．５９

元

／

股。 完成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从

２

，

７０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元增

加至

５

，

２１６

，

４５３

，

２７０

元。

根据增资方案，本次增资由原股东（及其关联方）按原持股比例进行认购。

本次增资认购股份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认购方 股份数量（股）

１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３５９

，

４９６

，

８５５

２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０

，

１２５

，

７８６

３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０６２

，

８９３

４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０６２

，

８９３

５

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９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

，

８１１

，

３２１

１０

诸暨市李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３０

，

１８８

，

６７９

１１

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１３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１２５

，

７８６

１４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１２５

，

７８６

１５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

，

８７４

，

２１４

１６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

，

８７４

，

２１４

１７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

３５

，

９７４

，

８４３

合计

２

，

５１５

，

７２３

，

２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本次增资各方与本行签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增资认购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０９

］

２５６

号”《中国银

监会关于浙商银行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

持股

５％

以上股东增持本行股份事宜以及本行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浙江万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浙万会验［

２００９

］第

２８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２

，

５１５

，

７２３

，

２７０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５

，

２１６

，

４５３

，

２７０

元。 本次增资价款已足额缴付。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９５

），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

，

２１６

，

４５３

，

２７０

元。

３

、

２０１０

年增资扩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同意进行增资扩股，增资价

格以经审计的浙商银行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值为准； 同意授权董

事会审查增资股东的资格，并确定了各增资股东认购新发行股份总额、增资规

模、各股东持股比例和本次增资扩股后本行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增资扩股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了

１６

家增资认购方以及各增资认购方认购新发行股份数、 增资后各股东持股

数，并确定本次增资认购价格为

１．６７

元

／

股。 本次增资扩股后，本行注册资本从

５

，

２１６

，

４５３

，

２７０

元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

根据增资方案，本次增资由原股东（及其关联方）按原持股比例进行认购。

本次增资认购股份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认购方 股份数量（股）

１

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

６８４

，

５５０

，

８９８

２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５

，

３２９

，

３４１

３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５７

，

００５

，

９８８

４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７

，

００５

，

９８８

５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４９５

，

３２９

，

３４１

６

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７

，

００５

，

９８８

７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３

，

１１３

，

７７２

８

李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７１８

，

５６３

９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６５８

，

６８３

１０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６５８

，

６８３

１１

上海西子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３８０

，

８３８

，

３２３

１２

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２５３

，

８９２

，

２１６

１３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０１１

，

９７６

１４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０１１

，

９７６

１５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

６８

，

５０２

，

９９４

１６

诸暨市李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２７

，

７８４

，

４３１

合计

４

，

７９０

，

４１９

，

１６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本次增资各方与本行签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增资认购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４０７

号”《中国银

监会关于浙商银行增资扩股方案及有关股东资格的批复》，同意本行本次增资

扩股方案以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增持本行股份事宜。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浙江（万邦）分所出具中

审亚太验（

２０１０

）

０９００３１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本行增加注

册资本

４

，

７９０

，

４１９

，

１６１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０

，

０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 本次

增资价款已足额缴付。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９５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

本次增资中，轻开集团作为轻纺城集团的关联方认购本行新发行股份，并

成为本行国有股东。轻开集团参与本次增资已获得绍兴县人民政府批准，履行

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４

、

２０１３

年增资扩股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同意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浙商银行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作为定价，向财开公司定向增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股；同意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募集资金规模、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发行后各股东持股比例和注册资本变更情况。关联股东财开公司在

本次股东大会中回避表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本行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商银行定向增发相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关于浙商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议

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向财开公司定向增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增资

价格为本行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每股净资产值，即

２．０６

元

／

股，募集资金

３０．９

亿

元。 增资完成后，本行注册资本从

１０

，

０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增加至

１１

，

５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浙江省财政厅以“浙财金［

２０１２

］

８０

号”《浙江省财政厅

关于同意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认购浙商银行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 同意

财开公司认购本行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股数为该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认购价格为浙商银行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每股净资产

值，即

２．０６

元

／

股。

本次增资由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出具

浙源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７０

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股东

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评估报告》。相关评估结果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浙江省

财政厅办理了备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财开公司与本行签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２１２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股东资格与注册资本变更的批复》，同意财开公司增持本行股份及本行

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相关部门批

准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

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９７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１

，

５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 本次增资价款已

足额缴付。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９５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１

，

５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

５

、

２０１５

年增资扩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本行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浙商银行增资扩股建议方案》，同意进行增资扩股，增资价格以经审

计的浙商银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值为准； 同意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审查增资股东的资格，并确定各增资股东认购的新发行股份总额、增资规

模、各股东持股比例和本次增资扩股后本行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本行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商银行

２０１５

年度增资扩股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浙商银行注册资本的议

案》，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了

１６

家增资认购方以及各增资认购方认购的新

发行股份数、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数，并确定本次增资认购价格为

２．８８

元

／

股。增资

扩股后，本行注册资本从

１１

，

５０６

，

８７２

，

４３１

元增加至

１４

，

５０９

，

６９６

，

７７８

元。

本次增资认购股份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增资认购方 股份数量（股）

１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５９９

，

４５０

，

４６９

２

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２

，

２２６

，

０３６

３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２

，

２２６

，

０３６

４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２８８

，

０６９

，

２８３

５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８８

，

０６９

，

２８３

６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４

，

６７７

，

５９５

７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１２４

，

０３２

９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７６

，

６１２

，

４９４

１０

纳爱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４

，

０３４

，

６４２

１１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１７９

，

８４８

１２

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１７９

，

８４８

１３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５

，

３３２

，

７５７

１４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

，

８６６

，

３４１

１５

诸暨开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

，

５９５

，

４８６

１６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

４３

，

１８０

，

１９７

合计

３

，

００２

，

８２４

，

３４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４２６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本行增资扩股方案，非公开募集不超

过

３

，

００２

，

８２４

，

３４７

股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５３５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商银行有关股东资格及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持

股

５％

以上股东增持本行股份以及本行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０５０

号验资报

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增加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２

，

８２４

，

３４７

元，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１４

，

５０９

，

６９６

，

７７８

元。 本次增资价款已足额缴付。

本行就上述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换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９５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４

，

５０９

，

６９６

，

７７８

元。

根据本次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由各股东及其关联方按原持股比例进行认

购，若本次增资扩股过程中，由于部分股东未能或放弃认购本次新发行股份导

致本次发行后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中国银监会的相关规定， 则该国有股东

有权推荐其他国有股东认购全部或部分该国有股东可认购的新发行股份。 在

增资方案实施中，部分股东放弃认购部分新发行股份，且能源集团根据增资方

案认购了浙江金控部分可认购股份， 导致本次增资完成后本行国有股东能源

集团和轻开集团持股比例增加。 本次增资系根据已经本行股东大会批准的方

案实施，且增资方案事先已经相关国有股东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６

、

２０１６

年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并上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打造境外融资平台，本行召开

２０１５

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股

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了《中国银监会关于浙商银行监管意见

书的函》（银监函［

２０１５

］

２８１

号）。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

关于浙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６１５

号），同意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社保基金以“社保基金发［

２０１５

］

２０５

号”《社保基金会关

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国有股减转持有关问题的函》，复函本行在

股份完成公开发行并上市（若有超额配售，以超额配售完成时点计算）后

３０

个

工作日内， 将国有股减持收入扣除相应的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和香港联交所

交易费两项费用，以人民币形式一次性直接上缴国家金库总库。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１８

号”《关于核准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核准本行发行不超过

３７９

，

５００

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全部为普通股。核准国有股东浙江

金控、 能源集团以及轻开集团划转社保基金会的不超过

３４

，

５００

万股存量股份

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在符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情况下，可在香

港交易所主板流通，具体减（转）持方案应按社保基金会的有关批复办理。

本次

Ｈ

股上市根据国际惯例，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档，根据发行时国内

外资本市场情况、参照同类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估值水平，并结合本行经审计

每股净资产值，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３．９６

港元

／

股。

本次

Ｈ

股上市由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出具了天源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０３２５

号《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

估报告》。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浙江金控就本次评估取得了浙江省财政厅出具的

“浙财金 〔

２０１５

〕

９８

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核准浙商银行

Ｈ

股上市资产评估结

果有关事项的批复》。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香港联交所批准浙商银行该次

Ｈ

股发行上市申请事宜。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本行

Ｈ

股股票于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份代码

２０１６

）。

经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及履行国有股减持义务后，本行的普通股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１７

，

９５９

，

６９６

，

７７８

股，其中内资股

１４

，

１６４

，

６９６

，

７７８

股，占本行普通股股份

总数的

７８．８７％

；

Ｈ

股

３

，

７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２１．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该次

Ｈ

股发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获得中国银监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浙商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６

］

２８７

号），同意

本行注册资本变更至

１７

，

９５９

，

６９６

，

７７８

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３０８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行通过发行（含超额配售）境外上市外资

股（

Ｈ

股）新股，收到增加出资人民币

１１

，

４２１

，

７０５

，

２４０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金人民币

７

，

７６２

，

８５６

，

３１９

元（不包含

Ｈ

股上市

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并已扣除承销费用等）。 本次

Ｈ

股

发行募集资金已足额缴付。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本行获得浙江省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７６１３３６６６８Ｈ

的《营业执照》。

７

、

２０１７

年发行境外优先股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本行召开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

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以及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了《中国银监会关于浙商银行境外发行

优先股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７

］

４５

号），同意浙商银行境外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５

亿股的优先股，募集金额不超过

１５０

亿元人民币的等值外币，

并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

关于浙商银行的监管意见书》（银监办便函［

２０１７

］

１５９

号）。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

外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３６０

号），核准本行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优先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完成发行后的优先股可在香港联

交所上市。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行于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１０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本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境外优先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股份代码

４６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７

）第

３９５

号验资报

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本行的境外优先股募集资金专户收到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

２

，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美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折合人民币

１４

，

９５７

，

６６３

，

８００

元。

８

、

２０１８

年

Ｈ

股增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充实本行资本金，本行召开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Ｈ

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行董事长、行长及董事会秘书作为获授权人士，共同签署了《董事会

获授权人士关于制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Ｈ

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决

定》。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了《中国银监会关于浙商银行

Ｈ

股增资

方案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１８

］

１６

号），原则同意本行本次

Ｈ

股增发方案。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浙商银行的监管意见书》

（银监办便函［

２０１８

］

８２

号）。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４８６

号），核准本行增发不超过

７５

，

９００

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人民币面值

１

元，全部为普通股。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本行与配售代理订立配售协议，拟配售

７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

发行

Ｈ

股，配售价格为

４．８０

港元

／

股。本次配售价格系根据市场情况、发行人

Ｈ

股

最新市价及发行人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经发行人与配售

代理协商确定。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本行按配售价格

４．８０

港元

／

股向不少于

６

名投资者合计发

行

７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普华永道出具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８

）第

０１９２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行的募集资金专户

收到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６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港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

额折合人民币

２

，

９１４

，

５４４

，

８４１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７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增加资

本公积人民币

２

，

１５５

，

５４４

，

８４１

元。 本次

Ｈ

股增发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已获

得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浙商银行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银保监

复［

２０１８

］

２３４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本行取得了浙江省工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３００００７６１３３６６６８Ｈ

的《营业执照》。

本行已完成的历次增资已经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 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

事宜均获得了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准， 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了换发

的营业执照，履行了相关的决策、审批、评估、备案等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

律法规的要求，过程合法合规。

（三）本行内资股股权转让情况

１

、

２００７

年国有股权划转

２００６

年，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４

］

１３

号”常务会议纪要有关国信公司

划归能源集团管理的相关精神，浙江省国际信托与能源集团签署了《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浙江省国际信托将其持有的本行

５９

，

２７８

，

８３５

股股份（占本行

３．９５％

股权）转让给能源集团。 本次股权转让系根据浙江省

人民政府相关会议纪要精神进行，股权转让价款为

１１２

，

０３６

，

９９８

元，相关价款

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浙江省国资委下发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

权划转的通知》（浙国资法产［

２００７

］

３８

号），将能源集团持有的本行

５９

，

２７８

，

８３５

股国有股权（占本行

３．９５％

股权）划转给交通集团持有。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能源集团

和交通集团就上述国有股权划转事宜签署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划转的协议》。本次股权划转系根据浙江省国资委相关文件进行，根据划转

协议，划入方交通集团向划出方能源集团支付股权划转补偿费

１１２

，

０３６

，

９９８

元，

相关款项已经支付完毕。

根据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本行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股东

和受让人应当具备银监会规定的向商业银行投资入股的主体资格。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０７

］

５８６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

浙商银行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及变更注册资本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交通集

团受让能源集团持有的本行股份事宜。

２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万向财务与万向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万向

控股将其持有的本行

１５５

，

１７５

，

４８２

股股份 （占本行

５．７５％

股权） 转让给万向财

务，转让价格为

１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１５５

，

１７５

，

４８２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方

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本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转让给万向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履行了本

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０８

］

９５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股权转让事宜的批复》，同意前述股权转让事宜。

３

、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厚源纺织与新澳实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厚源纺织将

其持有的本行

３８

，

６２０

，

４３９

股股份（占本行

１．４３％

股权）转让给新澳实业，转让价

格为

１．２１

元

／

股， 转让价款为

４６

，

６６６

，

２０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方之间进

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６

日，本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

江厚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转让给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履

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行就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和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事宜， 办理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的工商备案手续。

４

、

２００９

年国有股权划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４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抄告单》（浙办第

３

号），将

交通集团持有的本行

３８５

，

９３４

，

３１７

股股份（占本行

１４．２９％

股权）划转由财开公

司持有。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交通集团和财开公司就前述股权划转事宜签署了《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的协议》，并约定财开公司向交通集团支付

股权划转补偿费

４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次股权划转系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相关文

件进行，相关款项已经支付完毕。

本次系股东因国有股份划转而需将其所持本行股份转让给指定受让人，

根据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无须本行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０９

］

２５６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财开公司受

让交通集团持有的本行股份事宜。

本行就本次国有股权转让事宜，办理了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手续。

５

、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恒逸聚合物与恒逸有限签署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恒逸聚合物将其持有的本行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本行

４．６０％

股权），转让给恒逸有限，转让价格为

１．５９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３８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方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

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本行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浙江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议

案》，履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相关程序。

６

、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会稽山绍兴酒与精功集团签署了《关于附条件转让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会稽山绍兴酒将其持有的本行

２２１

，

１４６

，

６６７

股股份（占本行

４．２４％

股权）转让给精功集团。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为

１．７８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３９３

，

６４１

，

０６７．２６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方之间进

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本行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受让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议案》，

履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行就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和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事宜， 办理了公

司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手续。

７

、

２０１０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轻纺城集团与精功集团签署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之股份预约转让协议》，约定精功集团将其持有的本行

７５

，

１８９

，

８６７

股

股份 （占本行

１．４４％

股权）， 以协议约定的实际转让条件成就之日为转让基准

日，转让给轻纺城集团。

该次股权转让于

２０１０

年实施。 根据精功集团和轻纺城集团签署的相关协

议，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１．８９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１４１

，

８７０

，

２８５．８１

元。本次股权

转让系在关联方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

支付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本行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部分股份的议

案》，履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行就

２０１０

年股权转

让事宜，办理了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手续。

８

、

２０１２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万向控股与民生保险签署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万向控股将其持有的本行

４９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行

４．９１％

股权）转让给民生保险，转让价格为

３．８８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１

，

９０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方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

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本行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查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资格的议案》，履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９

、

２０１３

年国有股权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浙政办抄［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抄告

单》，将财开公司持有的本行

６３２

，

８７７

，

９８４

股股份（占本行

６．３２％

股权）划转给能

源集团持有。 划转价格按本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每股净资产计算。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财开公司与能源集团签署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国有股权划转的协议》， 约定财开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

６３２

，

８７７

，

９８４

股股份转

让给能源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浙江省财政厅以“浙财金［

２０１３

］

１

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同

意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转让浙商银行部分国有股权的批复》，同意财开公司将持

有的本行股份中的

６３２

，

８７７

，

９８４

股股份转让给能源集团，转让价格按经审计的本

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末每股净资产计算（即

２．０６

元

／

股），转让价款共

１

，

３０３

，

７２８

，

６４７．０４

元。

本次股权划转系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相关文件进行，相关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 本行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查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资格的议案》，履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５２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股权转让有关事宜的批复》， 同意能源集团受让财开公司持有的本行

６３２

，

８７７

，

９８４

股股份。

本行就

２０１２

年股权转让和

２０１３

年国有股权划转事宜， 办理了公司章程修

正案的工商备案手续。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万向控股与万向财务签署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 约定万向财务将其持有的本行

４０９

，

３１８

，

３７５

股股份 （占本行

３．５６％

股权）转让给万向控股，转让价格为

１．２５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５１２

，

１１２

，

２８２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方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

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本行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万向财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议案》，履行了本

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行就

２０１３

年股权转让事宜，办理了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手续。

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国有股权划转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以“浙政函［

２０１２

］

１００

号”《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组建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将财开公司持有的金融股

权和政府性基金资产划转至浙江金控， 有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在浙江金控成

立后按有关规定办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浙江省财政厅以“浙财金［

２０１２

］

８０

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同意财开公司认购浙商银行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批复》，同

意财开公司认购本行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５

亿股，并在增持手续完成后，及时将相

关股权划转至浙江金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财开公司与浙江金控签署了《股权划转协议》，约定财开

公司将其持有的本行

２

，

２９７

，

１０４

，

０８６

股股份划转给浙江金控。根据浙江省人民

政府以及浙江省财政厅相关批准文件，财开公司原持有的本行

１

，

４２９

，

９８２

，

０７０

股股份作价

２

，

９６０

，

０６２

，

８８４．９０

元划转给浙江金控，作为财开公司对浙江金控的

出资；剩余

８６７

，

１２２

，

０１６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浙江金控。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本行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查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股

东资格的议案》，履行了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国银监会以“银监复［

２０１５

］

５３５

号”《中国银监会关于浙

商银行有关股东资格及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浙江金控受让财开公司股

份事宜。本行就

２０１５

年国有股权划转事宜，办理了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

手续。

１２

、

２０１５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恒逸集团与恒逸新材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恒逸集

团将其持有的本行

２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本行

１．５２％

股权） 转让给恒逸新材

料，转让价格为

３．２８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７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系在关联

方之间进行，股权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本行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查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议案》，履行了

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规定的相关程序。

１３

、

２０１６

年股份司法过户

因司法过户，根据（

２０１３

）杭西执民字第

３７１１－１

、

３７１２－１

、

３７１３－１

、

３７１４－１

、

３７１５－１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经发实业作为被执行人，其名下的本行

２

，

８４２

万

股股份（占本行

０．１６％

股权）作为抵债资产过户登记至联合银行西湖支行。该等

被执行股份中的

２４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

手续，剩余

３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１４

、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

日，西子电梯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与永利实业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本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行

０．１７％

股权）转让给永

利实业，转让价格为

２．８８

元

／

股，转让价款为

８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系经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该次股份转让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７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根据本行当时有效的章程，本行内资股股权转

让无须本行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意。

１５

、

２０１７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通联资本和万向控股签署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转让协议》，约定万向控股将其持有的浙商银行

５４３

，

７１０

，

６０９

股股份（占本行

３．０３％

股权）以

７３

，

４３１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通联资本，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协议

签署后

３

个月内，通联资本向万向控股支付

３

，

４３１

万元（该部分款项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支付完毕），股权转让完成过户后

６

个月内，通联资本将余款

７

亿元支付

至万向控股指定账户。 此外，双方约定了价格调整机制，即双方同意结合浙商

银行年度分红方案、 审计报告、

Ａ

股发行价格等因素对上述价格进行调整，万

向控股最终转让标的股权获得的转让价款不低于人民币

４

元

／

股。 该次股份转

让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原因系万向

控股需出让发行人股权以筹措资金，供其自身发展需要。

后续，根据通联资本和万向控股提供的说明，其已决定将本次股权转让价

格调整为按固定价格

４

元

／

股（总价款

２

，

１７４

，

８４２

，

４３６

元）执行。该等价格系参考转

让时本行每股净资产值，经双方协商确定。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通联资本已经

向万向控股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

２

，

１７４

，

８４２

，

４３６

元。 通联资本和万向控股均

确认转让股份已真实、完整地转让给通联资本，其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包括分

红权等）以及股东义务均属通联资本所有，《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已

履行完毕，股权转让行为终结。本次股权转让真实，转让双方不存在委托代持或

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潜在纠纷，不会影响发行人股权的稳定清晰。

通联资本的主要股东、管理层陈栋与发行人其他内资股股东、中介机构、

发行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

１６

、

２０１７

年股份司法过户

因司法过户，根据（

２０１２

）绍虞执民字第

１７１３

、

１７１４

号之三《执行裁定书》，

经发实业作为被执行人，其名下的本行

８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行

０．０５％

股权）

作为抵债资产过户登记至民生医药控股。 该等被执行股份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１７

、

２０１８

年第一次股份司法过户

因司法过户，根据（

２０１８

）浙

０６

执

１８５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经发实业作为

被执行人，其名下的本行

１６７

万股股份（占本行

０．０１％

股权）由宏亿电子拍得。该

等被执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宏亿电子的实际控制人为丁丹，宏亿电子的股权结

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浙江宏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２０１８

年第二次股份司法过户

因司法过户，根据（

２０１２

）杭上执民字第

８０８－３

号、（

２０１３

）杭上执民字第

６８９－３

号《执行裁定书》，经发实业作为被执行人，其名下的本行

９４６

万股股份

（占本行

０．０５％

股权）由民生医药控股拍得。 该等被执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１９

、

２０１９

年股份司法过户

因司法过户，根据（

２０１５

）浙绍执民字第

８２９

号之二，经发实业作为被执行

人，其名下的本行

１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占本行

０．０８％

股权）由华升物流拍得。该等被

执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本行历次股权转让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并根据当时有效的

规定向中国银监会履行了报批或报告程序，履行了相关的决策、审批、评估、备

案等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过程合法合规。

（下转

A28

版）

（上接

A26

版）


